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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者认为 ,法学界关于信托法律性质的诸学说均有合理之处也都不尽完

善 ,应当从信托法作为特别法的角度来认识信托的法律性质。作者还对信托财产所

有权与利益相分离、信托财产独立性、信托责任有限性、信托管理承继性等进行了探

讨。

关键词 :信托 　法律性质 　基本理念

　　源于英美法的信托制度作为一项具有财产转移功能和财产管理功能紧密结合的法律制

度 ,因具备设立方式多样化、信托财产多元化、信托目的自由化和实务领域宽泛化等特点而具

有巨大的弹性空间。正是上述巨大的弹性空间 ,使得信托制度正在走向世界 ,日益成为一种全

球性的法律制度。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因信托制度能满足市场经济

对效率的价值追求 ,正在逐步导入信托制度 ,自 1993 年 7 月开始就已成立了专门小组草拟信

托法草案。属于大陆法系的我国要制定一部成熟的信托法 ,明确信托的法律性质和继受信托

的基本理念至关重要。因为信托的法律性质和基本理念是信托制度区别于其他财产制度的重

要标志 ,是信托法的基石 ,决定着信托制度的具体构造。为此 ,本文拟对信托的法律性质和基

本理念作一些探讨 ,以期对我国信托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一、信托的法律性质

信托的法律性质问题 ,实际上是信托关系人围绕信托财产所形成的权利义务的性质问题 ,

也即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的性质问题 ,受托人所负担的义务的性质问题和受益人对信托

利益的权利的性质问题。多年来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些法学家 ,对研

究信托的法律性质一直存有浓厚的兴趣 ,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学术观点。但是 ,尽管如此 ,时

至今日 ,信托的法律性质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一)法学界关于信托法律性质的几种主要观点

11 双重财产权说。持此观点的主要是英美法系的学者。他们基于信托历史沿革上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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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认为信托的实质在于分割财产权。即将信托财产上的权利一分为二 ,受托人为了他人的利

益享有信托财产普通法上的所有权 (legal title) ,受益人享有信托财产衡平法上的所有权 (equi2
table title) ,也即受托人是信托财产普通法上的所有人 (legal owner) ,受益人是信托财产衡平法

上的所有人 (equitable owner) ,两者都享有信托财产所有权。〔1 〕

21 物权说。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德国学者。他们认为 ,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应归属于受益

人 ,受益人以信托财产所有权人的身份享受信托利益。受托人受让信托财产只是为了信托人

和受益人的利益而实施的一种代理行为 ,信托财产在实质上不归属于受托人。物权说又分为

两派 :一派学者认为 ,信托财产在实质上归属于受益人 ,但在形式上归属于受托人。受益人掌

握信托财产是基于经济实质 ,对信托财产享有“信托上的所有权”( t rust ownership) ;受托人掌

握信托财产是基于法律行为 ,对信托财产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legal ownership) 。另一派学

者认为 ,信托财产仅归属于受益人 ,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只享有代理权 ,不享有所有权。〔2 〕

31 债权说。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日本学者。他们认为 ,信托是一种产生债权关系效力的

财产权设定转移的行为。一方面 ,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所有权 ,信托财产归属于受托人 ;另

一方面 ,受益人对受托人享有债权 ,其有权要求受托人交付信托利益。债权一经确定 ,受托人

就要向受益人承担给付信托利益的义务 ,这是法律对受益人的保护。〔3 〕

41 物权债权并行说。此说也来自日本。它认为信托是既具有物权效力又具有债权效力

的一种法律关系。在受托人和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所享有的权利方面 ,受托人享有所有权 ,有权

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或处分 ,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也享有包含撤销权和追及权在内的一定的物

权性权利。受益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 ,对受托人产生债权关系的效力 ,受托人应为受益人的

利益管理、处分信托财产 ,受益人享有请求受托人支付信托利益的权利。〔4 〕

51 财产权机能区分说。该学说由韩国学者提出。它从财产权机能出发 ,将财产权划分为

管理权和价值支配权。所谓管理权 ,是指管理使用财产并能产生价值生产机能的权利。所谓

价值支配权 ,是指能够支配管理权所产生的价值机能的权利。该学说认为信托的实质在于对

信托财产权的这种机能性区分 ,即受托人享有信托财产管理权 ,管理和使用信托财产 ;受益人

享有信托财产价值支配权 ,可以支配由信托财产产生的实际利益。〔5 〕

61 法主体性说。该学说由日本学者提出。它从信托财产实质上应归属于何人这一问题

出发 ,强调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将信托财产本身视为独立的法主体 ,将受托人视为该主体的管

理人。认为信托产生于原本由信托人所有的财产向受托人所有的方向转移 ,而信托的实质又

不允许将信托财产看作完全归属于受托人 ,因此 ,信托财产可以从信托人和受托人中分离出来

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法主体。至于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 ,可视为一种财产管理权。〔6 〕

71 附解除条件法律行为说。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德国学者。他们认为 ,信托财产的所有

权虽归属于受托人 ,但这一财产所有权归属于受托人是附解除条件的。所谓解除条件 ,指的是

能够导致信托关系终止的各种事由。在具备解除条件之前 ,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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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备解除条件之后 ,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复归于受益人。也就是说 ,解除条件不成立 ,所有权

归受托人 ;解除条件成立 ,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受益人。如果受托人与受益人是同一人 ,则所有

权复归于信托人。〔7 〕

(二)对上述诸观点的评析

11 关于双重财产权说。产生并盛行于英美法系各国的双重财产权说 ,其存在有着深刻的

历史背景和法律渊源。首先 ,从历史背景来看 ,英美法在历史上存在普通法和衡平法两大并行

的法律系统 ,英国信托制度在发展之初 ,普通法院只承认受托人法律上的所有权 ,不承认受益

人的权利。后因衡平法院的介入 ,受益人的权利才得以为衡平法院所确认。现在 ,普通法院和

衡平法院二元并存的司法体系虽已为统一的法院制度所取代 ,但普通法和衡平法作为两个独

立的法律系统却依然得以保留 ,且具有同等的效力 ,并以各自的方式继续发展。由此 ,将信托

财产上的权利分为“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和“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也就自然得以延续至今。第

二 ,从财产权概念的法律渊源来看 ,英美法系的财产权理论是从中世纪封建土地保有制发展而

来的 ,它一开始就运用一些因对财产的控制和享有而产生的权利、义务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专门术语来形容财产所有权。如土地完全保有权 (f ree holds) 、租借地保有权 (lease holds) 、无

条件继承的不动产权 (fee simple) 、限制继承者身份的不动产权 (fee tail) 等等。因此 ,在英美法

系国家法学家看来 ,所谓财产所有权 ,不过是一系列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而灵活组合和分

解的权益。其中 ,有的财产权与财产的占有和管理可以毫无关系 ,纯粹是收益性的 ,比如信托

中受益人的权利 ;有的财产权则可以与财产收益毫无关系 ,纯粹是管理性的 ,如信托中受托人

的权利。这样 ,在英美法系 ,并没有象大陆法系那样以物的占有和支配为基础的绝对、单一的

所有权概念。其法学家将信托的法律性质理解为受托人和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分享 ,

在理论上也就没有不妥之处 ,在实践中也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对英美法系法学家关于信托法

律性质的主张 ,我们应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法律传统中去分析。如果套用大陆法系国

家关于所有权“一物一权”原则的观点来评价英美法系国家关于信托法律性质的主张 ,就难免

会有削足适履之嫌。

21 关于物权说。物权说认为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受益人 ,受托人只享有代理权。这

样理解信托的法律性质 ,实在是与信托的实质相去甚远。实际上 ,在信托关系中 ,受托人受让

信托财产后 ,其在事实上即掌握了此项财产物上的权利。再则 ,信托人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

人 ,其真实意旨并不是要受托人成为其代理人 ,何况在民法上代理与信托也是完全不同的。因

此 ,主张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只享有代理权是难以让人信服的。至于信托中受益人的权利 ,由于

其对信托财产不享有管理、处分权 ,因而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民法中集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

项权能于一体的所有权。因此 ,主张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属于受益人 ,难以让人信服。物权说中

的“二重归属”观点 ,实际上是受英美法系信托制度的影响 ,是英美法系中的“双重财产权说”在

大陆法系的移植。

31 关于债权说。债权说严格按照大陆法系中的民法原理 ,将财产权区分为物权和债权 ,

在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受托人的同时 ,明确受益人对受托人享有债权。现在大陆法系

国家探讨信托法理论的学者多赞同这种观点 ,各国信托立法也有逐渐倾向于债权说的趋势。

但是 ,象债权说这样理解信托的法律性质是很不充分的。理由是 ,第一 ,就受托人对信托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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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而言 ,其对信托财产并不享有大陆法系民法中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权。因为信托本来的

机能只是要利用受托人的名义来管理、处分信托财产 ,因此 ,即使从法律上看信托财产归属于

受托人 ,但实质上受托人的权利只限于对信托财产管理这个范围之内 ,其对信托财产不能随意

处分 ,更不能从中受益 ,而且还应遵守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 ,将信托财产与自己的固有财产严

格区分开来。受托人的这一权利 ,显然与大陆法系民法中的所有权存在明显区别。说它是一

种完整所有权 ,在法理上实难自圆其说。第二 ,就受益人的权利而言 ,受益人除了享有对受托

人请求支付信托利益的权利即债权外 ,还享有一些对信托财产物权性支配权利。如受益人对

信托财产享有撤销权和追回权 ,他有权撤销受托人违反信托本旨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 ,从而追

回被处分的信托财产。因此 ,把受益人的权利单纯地概括为债权 ,也难以充分说明该权利的性

质。

41 关于物权债权并行说。该说从信托关系的内容着眼 ,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受托人权利和

受益人权利的性质。但是 ,从大陆法系民法学的观点来看 ,物权债权并行说有两点难以圆通 ;

第一 ,受益人除享有对受托人以信托利益为标的之债权请求权外 ,还享有对受托人执行职务的

监督权 ,如受益人有对受托人不正当地处理信托财产的行为的效力提出异议的权利和请求受

托人提交信托帐薄以供查阅的权利 ,这种性质的权利显然不属于物权或债权的范畴 ;第二 ,大

陆法系民法将财产法律关系只分为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两大类 ,一般不承认融合物权和债权

的中间性法律关系。〔8 〕

51 关于财产权能区分说。该说避开大陆法系民法中传统的物权、债权两分法 ,从财产权

机能的角度来说明信托的法律性质 ,可谓另辟蹊径。但是该说主张的财产权能区分 ,并不是产

生信托的法律基础 ;恰恰相反 ,它是信托的法律构造所产生的结果。信托之所以能在实务中广

为运用并具有深刻的社会机能 ,正是因为其分离了信托财产的管理属性和价值属性。因此 ,用

“财产权机能区分说”来解释信托的法律性质 ,实乃本末倒置 ,混淆了原因与结果的关系。

61 关于法主体性说。该说从信托财产独立性出发 ,将信托财产本身视为一个独立的法律

主体 ,将受托人视为该主体的管理人 ,行使财产管理权。应该说 ,该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信托的法律性质。但是 ,从大陆法系民法学的观点来看 ,该学说依然存在两点不足。第一 ,大

陆法系各国民法都没有直接确认财产管理权这种权利。虽然将民法上的亲权人、监护人、外出

人的财产管理人、法人的临时理事、清算人、遗嘱执行人、继承财产的管理人、破产财产管理人、

公司重整人等所享有的权利 ,在本质上称为财产管理权也许更为恰当 ,但在民法上 ,这些人的

权利主要是依据代理制度 ,尤其是依据法定代理制度而构成的。因此 ,用“财产管理权”这一抽

象的概念来说明信托中受托人权利的性质 ,在民法上实在难以进行确切归类和定性。〔9 〕第

二 ,大陆法系民法理论严格区分权利主体和权利客体 ,作为权利主体的只能是自然人和法人 ,

物不能成为权利主体。信托财产不是自然人 ,这一点不容置疑 ,因而其能否成为独立的法主

体 ,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法人资格。从这方面来看 ,承认信托财产的法主体性无论如何都有些

牵强。因为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的个人责任以及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一定物权性支配 ,都与

信托财产的法主体性地位相冲突。从信托的实际效果看 ,信托的确具有类似于法人的功能 ,在

许多场合发挥着替代法人的作用。比如公益信托对财产法人的替代 ,单位信托对投资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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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等。但信托财产本身不是法人 ,其在历史上早于法人制度的产生。在法人制度产生后 ,其

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10〕因此 ,法主体性说本身在理论上存在着难以弥补的缺陷。

71 关于附解除条件法律行为说。虽然信托与附解除条件法律行为在形式上极为相似 ,但

将信托的法律性质理解为一种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未免过于简单。附解除条件法律行为是

以单一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的 ,而信托是一种以信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当事人权利义

务为内容的多边信用关系 ,其权利义务关系极为复杂。如果认定信托为附解除条件法律行为 ,

则在条件成就前 ,受益人对信托财产只享有期待权而无任何现实权利可言。但受益权的内容

性质决定了其在条件成就之前 ,就是一种现实的可以行使的权利。

上述七种关于信托法律性质的学说 ,可以给我们下列启示 :以上每一种学术观点 ,都是由

有关学者在对信托的法律性质进行潜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它们在内容上的不同 ,纯粹是因

为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的出发点、角度和方法不同所使然。因此 ,很难说上述观点哪一种更准

确。但实事求是地讲 ,他们中的每一种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些合理的成分 ,对我们进一步研

究信托的法律性质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三)笔者的信托法律性质观

要正确认识信托的法律性质 ,笔者认为 ,关键在于对民法体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前所

述 ,大陆法系学者在论述信托的法律性质时 ,虽然提出了许多学说 ,但没有一种学说是令人满

意的。究其原因 ,在于它们都认为民法是一个封闭的、静止的权利体系 ,因而囿于民法的传统

构架 ,当现实生活中出现一种新的权利现象后 ,往往习惯于机械地将其与民法体系中传统的物

权、债权和人身权三大权利比照 ,而硬性地将其归于其中的一种。诚然 ,由于大陆法系民法的

高度抽象性 ,许多具体的权利现象可以归于固有的权利体系之中。但由于法律不可能穷尽各

种社会现象 ,固有的权利体系不可能包容所有的权利现象 ,因而复杂的社会现实往往会反过来

挑战固有的法律传统 ,要求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中确认一种新的权利现象。实际上 ,民法是一个

开放的体系 ,权利更是一个发展的体系 ,民法的发展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权利发展史 ,它除了确

认既有的权利体系外 ,也为新的权利现象留下了发展的空间。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就是

为接纳新权利现象而设置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赋予当事人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根据

自己的意志自由组合权利义务关系。其结果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游离于现有权利体系之外的权

利现象。如知识产权即是在大陆法系民法中传统的物权、债权和人身权之外所产生的一种融

财产权和人身权于一体的新的权利形态。我们探讨信托的法律性质 ,亦应摆脱现有民法传统

构架的约束 ,用开放的观点来研究信托的法律本质。

在确立上述认识的前提下 ,我们不妨再回头考察一下信托的构造。信托是围绕信托财产 ,

以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把信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之间的信赖和责任加以维持的一种构

造。这种构造既具有物权关系的内容 ,如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物权 ;又具有债权关系的内容 ,

如受益人对受托人请求支付信托利益的债权 ;还具有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所不能包含的内容 ,

如信托人和受益人的监督权和查阅知情权等。因此 ,无论是从构造形式上看 ,还是从构造内容

上看 ,信托都是一种新的权利现象 ,无法将其纳入大陆法系民法的传统财产权关系之中。既然

信托中受托人和受益人因信托所生的权利极为复杂 ,无法将其归于传统财产关系中的任何一

种 ,那么就应承认它是独立于传统民法财产权利体系之外的第三种财产权利形态。如果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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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搬硬 套地将其归于固有的权利体系中的某一类 ,势必会歪曲信托的法律本质 ,限制信托功

能的发挥。〔11〕我们必须用发展、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信托 ,视其为一种独立于传统民法财产权

利体系之外的新的、独立形态的权利组合。在这种权利组合中 ,既有物权关系的内容 ,也有债

权关系的内容 ,还有物权、债权关系所不能包含的其他内容。

如何在法律上确认信托这种独立形态的权利组合 ,明确信托构造的权利义务关系 ,并赋予

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效力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 ,运用特别法来确认新的权利

机制 ,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择。众所周知 ,英美法的权利体系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灵活性 ,

除了其财产权概念本身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外 ,还在于其承认判例法的效力 ,赋予法官在司法程

序中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可以通过判例确认新的权利现象。而在大陆法系 ,法官的自由裁量

权极为有限 ,其通过司法程序创造权利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 ,但大陆法系也有自己替代英美判

例法的机制 ,即特别法。它通过运用特别法将普通法所不能包含的权利形态确认下来 ,从而起

到弥补普通法不足的效果。具体到信托这种权利形态 ,就是在民法之外另行制定特别法 ———

信托法 ,以特别法的形式明确信托构造的权利义务关系 ,并赋予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以法律效

力。

二、信托的基本理念

信托是英国衡平法精心培育出的产物 ,其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反映信托本质

特征的基本理念。后来引进信托制度的国家 ,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本国的国情和法律

传统 ,但都以继承信托的基本理念为前提。我国要引进信托制度 ,也必须在考虑中国国情的同

时 ,充分吸收借鉴信托的基本理念。最能体现信托本质的基本理念有以下四项 :

(一)信托财产所有权与利益相分离

信托作为一种财产管理制度 ,其载体是信托财产。在信托制度发源地的英国 ,“信托财产”

在衡平法上一开始便被这样表述 :它被出让人交给了受让人 ,受让人虽然取得了它的所有权 ,

但却并不享有为了自己的利益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支配它的权利 ,而只是负有为了出让人或

者其所指定的其他人的利益并按照出让人的意志来支配它的义务 ;因此 ,受让人对通过支配它

所产生的利益并无自行享受之权利 ,而是负有交付给出让人或者其所指定的其他人的义

务。〔12〕由于英国衡平法的基本内容最终为其他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所吸收 ,因而英国衡平法

关于“信托财产”的概念最终也成为了英美法系其他国家法律中的一个概念。大陆法系国家的

信托法均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同类法律而制定 ,也引进了“信托财产”的概念 ,并在概念的内涵

上进行全盘移植。因此 ,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 ,信托财产在法律上纯粹

是一种全新的财产 ,信托财产权的法律性质极为特殊 ,其财产上的权利具有“所有权与受益权”

二元并存的性质 ,表现为所有权与利益相分离、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相分离。一方面 ,受托人

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他可以象真正的财产所有权人那样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 ,并与第三人

从事各种交易活动 ;另一方面 ,受托人又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使用信托财产 ,不能将因行使信

托财产所有权所产生的收益归于自己。其对信托财产的处分权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不包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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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上毁损信托财产的自由。受托人必须妥善地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 ,并负有将行使信托财

产所有权所产生的收益交付给信托人指定的受益人的义务。

信托财产权这一极为特殊的法律性质 ,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有着不同的体现。

在英美法系国家 ,由于受信托法律性质“双重财产权说”的影响 ,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被称

为“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被称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英美法系国

家信托财产上的这种“双重所有权”观念 ,源于其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对峙和信托法孕育于衡平

法的特殊历史环境。大陆法系国家没有普通法与衡平法之分 ,因而其在继受信托制度时没有

沿袭“普通法上的所有权”与“衡平法上的所有权”的提法 ,而是将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称

为“所有权”,将受益人对信托利益的权利称为“受益权”。这是由大陆法系国家固有的法律传

统所决定的。尽管两大法系对信托财产权在称谓上存在差异 ,但在信托财产所有权与利益相

分离、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相分离的法律性质上却是共同的。

信托财产所有权与利益相分离、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相分离 ,正是信托制度与其他类似财

产管理制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是信托制度的基石 ,体现了信托制度的本质 ,是信托的一项基

本理念。

(二)信托财产独立性

信托财产独立性是指信托一旦有效设立 ,信托财产即从信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固有财

产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项独立的财产。就信托人而言 ,其一旦将财产交付信托 ,即丧失对该财

产的所有权 ,从而使信托财产完全独立于信托人的固有财产。就受托人而言 ,其虽因信托的设

立而取得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但由于他对信托财产不能享受因行使所有权而带来的信托利益 ,

故其所承受的各种信托财产必须独立于其固有财产。如果受托人接受不同信托人的委托 ,其

承受不同信托人的财产也应各自保持相对独立。就受益人而言 ,其虽然对信托财产享有受益

权 ,但这只是一种利益请求权 ,在信托法律关系存续期间 ,受益人并不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

即使信托关系终了后 ,信托人也可通过信托条款将信托财产本金归于自己或第三人 ,故信托财

产也独立于受益人的固有财产。

由于信托财产在事实上为受托人占有和控制 ,因而信托财产独立性主要是通过区别信托

财产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来体现的。主要表现为 :第一 ,信托财产在损益方面具有独立性。受

托人处理信托事务所产生的利益 ,除依信托条款约定应支付给受益人外 ,应归属于信托财产 ;

所产生的损失 ,除因受托人失职所造成的外 ,也应用信托财产来承担。第二 ,信托财产在偿债

方面具有独立性。在信托法律关系存续期间 ,受托人无权用信托财产来清偿其与信托无关的

债务 ,债权人也无权要求强制执行或拍卖信托财产来满足其与这种债务相对应的债权。受托

人破产时 ,不得用信托财产来清偿其破产债权人的债权。第三 ,信托财产在继承方面具有独立

性。在信托法律关系存续期间 ,虽然受托人是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 ,但为受托人占有与管理的

信托财产在受托人死亡后 ,并不能成为受托人的遗产而按继承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转移 ,也即

信托财产不属于受托人可供继承的财产 ,不应由受托人的继承人来继承。第四 ,信托财产在抵

销方面具有独立性。在信托法律关系存续期间 ,属于信托财产的债权与不属于处理信托事务

所产生的债务不得抵销 ,只有均与信托有着密切联系 ,属于信托财产的债权与属于处理信托事

务所生的债务才能得以抵销。第五 ,信托财产在混同方面具有独立性。混同在信托法上是指

属于信托财产的权利 (不包括所有权) ,作为其客体的财产为受托人通过信托以外的行为所获

得 ,从而自然进入受托人固有财产的范围。在信托法律关系存续期间 ,这种混同即使发生 ,属

·421·

法学研究 　　　　　　　　　　　　　　　　　　　　　　　　　　　　2000 年第 3 期



于信托财产的权利也并不因此而消灭 ,而是继续作为信托财产而存在。信托财产独立性 ,可以

将受托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处理信托财产在法律上的可能性减少到最小限度 ,从而极大地提高

信托财产的安全系数 ,保证信托目的的贯彻执行。这是信托的基本理念之一。

(三)信托责任有限性

信托责任有限性是指信托法律关系当事人因信托行为而产生的给付责任 ,仅以信托财产

为限。信托责任有限性是信托的又一项基本理念 ,它源于信托财产独立性。

在信托法律制度中 ,信托责任有限性是全面的 ,既贯穿于信托的内部给付关系之中 ,也体

现在信托的外部给付关系之中。首先 ,就信托的内部给付关系即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而言 ,受托人在享有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同时 ,负有依据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利益

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义务 ;受益人享有请求受托人忠实履行信托义务并给付信托利益的权

利。但是 ,受托人因信托行为而对受益人所承担的给付信托利益的责任仅以信托财产为限 ,即

在处理信托事务过程中 ,只要受托人没有违反信托文件的规定并已尽了善良管理人的义务 ,即

使未能取得信托利益或造成了信托财产的损失 ,受托人也只是以信托财产为限对受益人承担

有限责任 ,而不以自己的固有财产承担无限责任。表现为 :未取得信托利益的 ,可以不向受益

人给付 ;信托财产有损失的 ,在信托终止时只将剩余信托财产交付给受益人即可 (适用于信托

人在信托文件中规定 ,在信托终止时信托财产由受益人所有的情况) 。其次 ,就信托的外部给

付关系即受托人在处理信托事务过程中与第三人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言 ,受托人虽然是以

信托财产所有权人的身份对第三人承担责任 ,且原则上应承担个人无限责任 ,但由于受托人作

为信托财产所有权人并不享受信托利益 ,因而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所有人。如果使受托人就

信托事务的处理完全负个人责任 ,不仅有失公平 ,也不利于受托人积极承受信托而使信托这种

有益的财产管理制度得以推行。基于此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信托法均

对受托人对第三人的责任作了一些限制。英美信托法认为 ,不应使受托人因其受托活动而受

到无谓的损害 ,一定程度的免责应该是受托人无偿为受益人尽职的“价格”。这种一定程度的

免责表现为 : (1)受托人可以与第三人约定 ,只以信托财产为限对第三人承担合同责任。(2)受

托人可以直接动用信托财产清偿第三人的债权 ,仅就其余额负个人责任 ;或者先负个人责任 ,

然后就其损失直接从信托财产中获得补偿。(3) 如果受托人未扣除补偿数额而将信托财产转

移于受益人时 ,还可向受益人求偿 ;另信托财产不足以补偿受托人因信托管理所受损失时 ,虽

原则上不允许向受益人求偿 ,但如果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有特别约定 ,则排除此限制。〔13〕大

陆法系中《日本信托法》第 36 条和《韩国信托法》第 42 条均规定 ,受托人就信托财产所负担的

租费及其他费用 ,以及因在处理信托事务中自己并无过失而受的损失 ,可以直接变卖信托财产

从中获得补偿 ,并且 ,此项权利可优先于信托财产的其他债权人行使 ;受托人可向受益人索取

前项的费用或损失补偿 ,或令其提供相应担保。可见受托人对第三人的责任 ,尽管形式上是一

种无限责任 ,但实质上只是以信托财产为限的一种有限责任。当然 ,受托人对第三人责任的有

限性 ,仅适用于受托人履行信托义务无过错的场合。如果受托人对第三人的责任是因其违反

了信托文件的规定所致 ,则其个人责任不能排除 ,不得从信托财产中求偿或向受益人求偿。

(四)信托管理承继性

信托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财产管理制度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信托管理具有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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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法律效力。信托管理承继性的基本含义是 :信托一经依法成立 ,在有效期内不因受托人的

欠缺或更迭而受影响 ;受益人的受益权原则上可以转让和继承 ;公益信托不因原定目的已实现

或不能实现而受影响 ,可借助“类似目的”而存续下去。

信托管理的承继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新受托人对信托事务的承继。在英美信托

法中 ,信托行为实质上是信托人的一种单方法律行为 ,只要有信托人的意思表示加上信托财产

权的转移 ,信托关系即告成立。尽管信托设立后需要有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予以管理 ,但受托人

只与信托事务的处理有关 ,与信托是否成立并无实质性联系 ,受托人的欠缺并不影响信托本身

的有效成立。据此 ,无论是生前信托还是遗嘱信托 ,如果信托人没有任命受托人 ,或者任命的

受托人拒绝或不能接受信托 ,或者任命的信托人在信托实施前死亡 ,信托依然成立。此时 ,可

由信托文件中指定的任命人任命受托人或者由有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指定受托人。信托设立

后 ,受托人即便因死亡、解散、破产、丧失行为能力、辞职或其他不得设立事由而终止处理信托

事务时 ,信托关系并不因此而消灭。此时 ,可由信托文件中指定的任命人任命新受托人或者由

有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选任新受托人 ,继续执行信托事务 ,直至终止信托的法定事由出现。在

此期间 ,新受托人不仅要承受信托财产所有权 ,履行继续为受益人利益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

义务 ,而且还要承受原受托人与信托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第二 ,受益权的承继。受益权为

享受信托利益的权利。因其本质上属于一种财产权 ,故原则上可以转让和继承。在转让受益

权时 ,只要法律和信托行为没有特别规定 ,可以不经信托人的同意。在贷款信托和证券投资信

托中 ,受益权随受益凭证的流通而自由转让 ,信托本身不受影响。受益权的继承 ,依继承法的

规定办理 ,不影响信托本身的存在。第三 ,公益信托的承继。公益信托的承继表现在“类似原

则”的适用上。就私益信托而言 ,若其指定的目的已实现或不能实现 ,信托即告终止。此时 ,信

托文件对信托财产的归属如无规定 ,在英美信托法中 ,信托财产即归受益人绝对所有 ,而在大

陆法系的日、韩信托法中 ,则由信托人或其继承人取得绝对所有权。与此不同 ,当公益信托所

指定的公益目的不能实现或实现已无意义时 ,只要信托人在信托文件中有将全部信托财产运

用于公益事业的一般性意思表示 ,则公益信托并不终止 ,法院将根据“类似原则”使信托财产用

于与其初始信托“尽可能类似”的其他一些公益目的 ,从而使公益信托继续存在下去。

Abstract :The author thinks the various existing theories on the legal characteristics of t rust are

rational in some way but perfect . The nature of t rust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oint that the

law of trust is a special act in the civil law system.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the concepts ,such as

the separation of the interests f rom the ownership of t rust property , the independence of t rust

property ,the limitation of t rust liability and the succession of the trust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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